
來自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新年禮物——《專利審查指南》修改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CNIPA）在 2019 年的最後一天向知識產權界送出了一份新年

禮物——對《專利審查指南》作出修改的官方公告，修改內容於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此次修改聚焦於對計算機實施發明的審查指南，尤其是針對包含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

法特徵的發明。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CNIPA）在 2019 年的最後一天向知識產權界送出了一份新年

禮物——對《專利審查指南》（以下簡稱《指南》）作出修改的官方公告，修改內容於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就在此次修改前僅僅幾個月，CNIPA 剛剛公布過對《指南》的

大量修改。而最新的修改特別地將焦點對準關於計算機實施發明的審查指南。 

現行《指南》的第二部分涉及發明專利申請的實質審查，其中有一整章（第九章）是

關於計算機實施發明的審查。最近公布的修改在這一章增加了新的一節（第六節），專門

處理包含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的發明，例如涉及人工智能、“互聯網+”、大

數據的發明。新的第六節提出了在多個方面審查這類發明專利申請的標準，包括主題適格

性、新穎性和創造性，同時提供了多個集中的例子用以說明對這些標準的應用。新的第六

節還提出了對這類發明專利申請的說明書和權利要求的撰寫要求。 

第 6.1 節確立了審查標準的基本原則，即“在審查中，不應當簡單割裂技術特徵與算

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等，而應將權利要求記載的所有內容作為一個整體，對其中

涉及的技術手段、解決的技術問題和獲得的技術效果進行分析。”這一原則一方面正顯示

了中國專利體系的發明專利申請分析中對“技術”的關注，另一方面強調了算法特徵或商

業規則和方法特徵對分析的三個審查標準可能的貢獻。 

新公布的審查標準中的前兩個標準是基於《中國專利法》中的主題適格性。《中國專

利法》中包含兩條規定專利主題適格性的法條。專利法第二條規定了可以用發明專利進行

保護的“發明”的定義；專利法第二十五條列舉了不能授予專利權的客體，包括智力活動

的規則和方法。第一條新的審查標準確立了滿足專利法第二十五條的最低要求。具體而言，

只要包含技術特徵就能保證權利要求不會按照專利法第二十五條以記載智力活動的規則和

方法為由而駁回。 

然而，包含技術特徵只能使權利要求通過專利法第二十五條的審查。接下來，將根據

涉及“發明”定義的第二條審查標準來審查專利適格性。專利法第二條從根本上將發明定

義為一種技術方案。根據第二條審查標準，權利要求需要“記載對要解決的技術問題採用

了利用自然規律的技術手段，並且由此獲得符合自然規律的技術效果”，才屬於技術方案。

有趣的是，例如使用計算機來執行算法可以保證記載了技術特徵，從而符合專利法第二十

五條的規定，但是這樣的特徵並不必然構成“利用自然規律的技術手段”。第 6.2 節給出

了兩個這樣的例子，其中涉及計算機的手段利用了用戶設定的規則或者經濟規律（而不是

自然規律）來解決一個非技術性的問題，並且未產生符合自然規律的技術效果。作為一個

一般性原則，涉及算法的權利要求如果與某一技術領域的特定應用相結合以解決某個技術

問題，通常可以滿足第二條標準。 



對於基於現有技術的專利性審查，公布的第三條標準規定，在進行新穎性審查時，應

當考慮權利要求記載的全部特徵，所述全部特徵既包括技術特徵，也包括算法特徵或商業

規則和方法特徵。類似地，在進行創造性審查時，應將與技術特徵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

存在相互作用關係的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與所述技術特徵作為一個整體考慮。

修改後的《指南》進一步說明，“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關係”是指算法特

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與技術特徵緊密結合、共同構成了解決某一技術問題的技術手段,
並且能夠獲得相應的技術效果。換言之，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對解決技術問題

的技術手段作出的貢獻應當被考慮，並且要與密切相關的技術特徵相關聯地考慮。 

第 6 節的末尾給出了包含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的發明專利申請的說明書和

權利要求的一些撰寫要求。例如，當撰寫說明書時，抽象的算法應當與特定的技術領域相

結合。如果改善了用戶體驗，應當說明這種用戶體驗的提升是如何由構成發明的技術特徵，

以及與其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關係的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共同

帶來或者產生的。撰寫權利要求時，強調了應當記載技術特徵以及與技術特徵功能上彼此

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關係的算法特徵或商業規則和方法特徵。 

近期的這些修改將於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並且為專利從業者提供了有用的指導，

能夠提高他們在中國保護計算機實施的發明的能力。 


